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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贵州省公路建设（养护）设计施工单位

信用评价工作指引（2025年）

贵州省公路局在省交通运输厅的指导下组织实施公路建设

（养护）设计施工单位信用评价工作，具体包括公路建设设计单

位、公路建设施工单位、公路养护设计单位、公路养护施工单

位四个评价序列。

一、评价主体

（一）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项目建设单位作为评价主体

对公路建设设计施工单位进行评价，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单位

及普通国省干线养护管理单位作为评价主体对公路养护设计施

工单位进行评价，以下统称项目业主单位。

（二）厅相关处室、省交通执法监督局、省交通造价中心、

省路网中心、各市（州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等负有监管职责的

单位或部门依据各自监管职责，对公路建设（养护）设计施工

单位进行补充评价。

二、评价对象

（三）评价对象包括 2025 年度内参与省内投标或承揽省内

公路市场相关业务的以下从业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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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与贵州省内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建设（养护）项

目投标并发生失信行为的设计施工单位；

2.在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建设（养护）项目从业的设

计施工单位；

3.发生与贵州省内公路建设养护相关的严重失信行为（含

涉路施工等）且具有公路行业相关设计施工资质的从业单位；

（四）2025 年度未参与省内投标或承揽省内公路市场相关业

务，但暴露出与从业单位实施的既往公路项目相关失信行为的

从业单位，纳入 2025 年度信用评价。

三、评价规则

信用评价实行累计扣分制，初始分值为 100 分。信用评价

内容包括投标行为、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，评定标准详见附件

1-4。其中投标行为以单次招标投标为评价单元，履约行为以单

个合同段为评价单元，其他行为以单个参评从业单位为评价单

元。

（五）投标人未发生投标失信行为的，招标人不予评价。

（六）履约行为实行预扣分制度。项目业主单位对从业单位

的履约行为评价应真实客观。

1.项目业主单位每季度开展一次涵盖各从业单位的市场检

查（可与其他检查合并进行），依据检查结果对从业单位的履

约失信行为进行预扣分，同时设定整改期限要求限期整改；

2.整改期限内，项目业主单位、监理单位等应当督促从业

单位认真整改，若期限内整改到位且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实质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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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的，取消相应预扣分；无法整改、整改不到位、已造成不良

影响或实质损失的，应在下季度对履约行为预扣分情况进行认

定并正式扣分；

3.发生下列情形的应直接扣分：同一失信行为在同一季度

内发生 2 次及以上的；拒不整改的；发生人员死亡的质量安全

责任事故的；严重违反有关技术标准、规程施工，严重不按设

计图纸施工的；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。直接扣分项应同时

设定整改期限要求限期整改，但从业单位整改结果不影响其直

接扣分；

4.失信行为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 1 个月，难以短期整改到

位的问题整改时间不应超过 3 个月，整改时限以项目业主单位

的通报或下发的文书为准。涉及危及生命安全的应立即整改或

停工整改；

5.项目业主单位应在项目范围内对预扣分情况、直接扣分

情况、整改期限、整改结果、正式扣分认定情况等进行通报，

并允许从业单位进行申诉；正式扣分及直接扣分，通过系统予

以公布，作为定期评价扣分依据。

（七）其他行为分为直接定级行为、总分扣除行为、正面清

单行为三部分。正面清单行为累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5 分，从业

单位最终评价得分超过 100 分的，以 100 分计。从业单位应通

过系统及时填报正面清单行为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，由省公路

局负责审核。

（八）参评从业单位的评分计算公式详见附件 5，以各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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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段的合同金额为权重计算。

（九）评价年度内完成以下任一节点工作的建设项目勘察设

计单位（不含咨询）纳入公路建设设计单位信用评价：

1.完成初测、初勘外业验收；

2.完成初步设计审查或预审查；

3.完成定测、详勘外业验收；

4.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或预审查。

（十）评价年度内完成初步设计审查或施工图设计审查的养

护项目勘察设计单位（不含咨询）纳入公路养护设计单位信用

评价。

（十一）评价年度内完成标段合同金额 5%以上或产值 5000

万元以上的合同段纳入公路建设施工单位信用评价。

（十二）评价年度内完成合同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养护工程

合同段纳入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评价。

（十三）合法施工分包单位按其承担的施工分包合同段进行

信用评价。总承包单位直接承担的施工合同段正常评价，并将

其所有分包工程内容视为一个独立合同段，对其施工总承包管

理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评价（评价分数按其所有分包合同段的履

约失信行为扣分总和减半计算，合同金额按所有分包合同金额

的平均值计算）；1 家分包单位被直接定为 D 级的，总承包单位

直接定为 C 级，2 家及以上分包单位被直接定为 D 级的，总承包

单位直接定为 D 级。

（十四）联合体有失信行为的，依据联合体协议中明确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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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分工对相应联合体成员按标准进行扣分；联合体协议中未明

确职责分工的，依据实际担负职责，对相应联合体成员按标准

进行扣分。

（十五）参评合同总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公路养护项目设

计单位最高信用等级为 A 级；参评合同总金额在 400 万元以下

的公路养护项目施工单位最高信用等级为 A 级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十六）公路建设（养护）设计施工单位信用评价通过贵州

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进行。项目业

主单位应及时录入参评项目相关信息，从业单位应及时填报、

更新企业基础信息。从业单位注册名称应与全国公路建设市场

监督管理系统公布的企业资质名录中的名称保持一致。

（十七）公路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信用评价相关信息及评价结

果在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公路养护设计施工单位信用评价相

关信息及评价结果在省公路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均为

10 个工作日。参评单位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可通过系统在公

示期内提出除补评申请外的申诉。申诉应附详细的原始证明材

料，申诉人对原始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十八）公示期间接受投诉和举报，投诉和举报应采取实名

形式，通过系统进行，材料中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举报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

2.被举报人的单位名称或姓名；

3.举报事项的基本事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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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举报人相关请求及主张；

5.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；

6.举报人为单位的，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。

附件：1.公路建设设计单位信用行为评定标准

2.公路建设施工单位信用行为评定标准

3.公路养护设计单位信用行为评定标准

4.公路养护施工单位信用行为评定标准

5.信用评分计算公式


